附件4

群众文化系列专业技术人员工作实绩核定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

年月
	
	工作

单位
	

	现职称资格及取得时间
	
	拟申报资格
	

	工作实绩类型（任选其一）
	(1.培训基层文化站业务人员及各类群众文艺团队或文艺骨干。

	
	(2.承担全民艺术普及培训班（公益）授课。

	
	(3.为广场及街区群众文化活动提供辅导及示范性志愿服务。

	
	(4.组织参与送文化下乡或参与组织基层开展各类文化活动。

	
	(5.组织开展非遗代表性项目（传承人）田野调查研究与传承保护。

	
	(6.参加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主办的调演、汇演及展示等活动。

	单位级别
	(省级机构
	(市级机构
	(县级及以下机构

	工作实绩完成情况
	年度
	工作内容

	
	例：2025
	例：1.2025年*月*日，赴**乡（街道、村、社区）培训基层文化站业务人员，时长50分钟。

	
	
	2.2025年*月*日，赴……

	
	
	……

	
	
	

	
	年均完成工作实绩**次

	本人承诺
	本人承诺所填工作实绩完成情况信息属实，佐证材料真实准确，达到工作实绩有关要求。（申报人手写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单位审核

意    见
	以上内容经审核属实，经公示，无异议。
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填报说明：1.该表用A4纸正反面打印，根据内容调整行数量，可加页，每页加盖单位公章。

2.该表由申报人填写并签字承诺，所在单位审核并经公示无异议后加盖单位公章。

3.工作实绩佐证材料装入主卷。
